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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五題：向十八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士 

每人發放６，０００元的款項細節 

 

２０１１年６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六月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甘乃威議員的提問和署理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梁鳳儀的答覆： 

 

問題： 

 

  政府在本財政年度將會向每名十八歲或以上並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的市民發放６，０００元。市民普遍關心發放的時間、準則、細節

以及領取手續，但政府仍然未作出公布。據悉，有長期在內地居住而屬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長者為領取該筆款項，要專程返港，但由於他們在香港沒

有住所，其中有人選擇在街頭露宿等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會否按年齡決定發放６，０００元的次序，優先向較年長的市民發

放；對於長者在未獲發放款項前離世的個案，政府會如何處理；及 

 

（二）發放６，０００元的準則、細節及領取款項的手續為何（包括以哪

一天作分界決定有關市民是否符合「年滿十八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條

件；符合條件的市民是否需要預先登記；如何避免市民因不能成功登記而

不獲發放款項；神智不清、行動不便及長期居於安老院的長者、在囚人士、

住院精神病患者，以及離開香港後在內地或海外居住而符合條件的港人是

否需要回港領取款項）；政府會否透過銀行發放款項；若會，政府是否需

要向銀行支付手續費？ 

 

答覆： 

 

主席： 

 

  財政司司長在二○一一年三月二日宣布向十八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士每人發放一筆為數６，０００元的款項。在三月二

十五日立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提交

了一份文件，向議員簡報我們在籌備計劃實施細節方面的一些構想及需處

理的問題。我們當時表示會在敲定計劃細節後，按程序呈交立法會有關的

事務委員會討論，以及向財委會申請撥款。目前我們和各有關部門及機構

的討論已進入最後階段，待確定所有細節後，我們希望能在立法會暑假休

會前取得撥款，並隨即開展計劃。正因為我們仍未敲定整項計劃的細節，



所以我今天未能就計劃的所有環節提供具體資料，希望各位議員理解。 

 

（一）有關問題的第一部分，在分流的安排方面，我們現正考慮兩個可行

做法。其一是按身份證號碼的某一數字，例如第一個阿拉伯數字，把合資

格人士分為不同組別，分階段進行登記。另一個做法是參考全港市民更換

智能身份證的安排，按合資格人士出生年份劃分組別。如採用後者，可把

較年長的合資格人士列為首個組別，優先登記及獲發放款項。 

 

  按照我們構思中的方案，所有在登記期內完成登記而又確認符合資格

的人士，均可獲發款項，包括在登記後去世的人士。 

 

（二）正如我們在三月二十五日的特別財委會文件中提到，我們需要建立

合適的平台，方便市民進行登記。 

 

  市民需要登記方可獲發款項，主要是基於以下的考慮。第一，政府現

時並無一個系統掌握所有市民的相關個人資料，能以此確認市民是否符合

資格並向他們發放款項。第二，即使政府通過一些現有的系統已掌握某些

市民的個人資料，基於保障個人資料私隱的考慮，我們也不能直接運用這

些資料來發放款項。這是由於當初收集及儲存這些資料的時候並非為了發

放６，０００元這個目的。第三，我們希望計劃能為市民提供選擇。個別

市民如果並不急於領取６，０００元，可選擇暫不領取款項以獲取「儲蓄

獎賞」；從運作的角度而言，這也會有一定的分流作用。基於上述理由，

我們需要提供方法讓合資格人士作出選擇。 

 

  考慮到大部分合資格人士已擁有銀行戶口，而且銀行有處理客戶個人

資料及存付款項服務的基礎設施、制度和經驗，我們現正積極與銀行商

討，通過銀行現有網絡處理市民的登記及發放款項，這對市民來說應該較

為方便。至於沒有銀行戶口的市民，我們亦正為他們設計適當的途徑，讓

他們也能便捷地進行登記及領取款項。我們相信這些安排應已涵蓋絕大部

分合資格人士。 

 

  我們在籌備計劃的實施細節，包括擬定登記和發放款項的途徑時，首

要的考慮是在充分保障個人私隱及防止濫用或詐騙行為的前提下，盡量便

利絕大部分在香港的合資格人士。身在香港境外的合資格人士，可因應個

人情況，選擇合適的途徑進行登記和領取款項。 

 

  由於我們預期有一些合資格人士可能需要特別協助，例如神智不清或

行動不便的人士、在囚人士等，我們現正與各相關部門商討安排細節，以

期在保障個人私隱及防止濫用或詐騙行為的前提下，盡可能協助有關人士

進行登記及獲發款項。 

 



  正如我剛才所言，我們現正敲定計劃的各項實施細節，包括符合資格

日期、登記途徑及程序、資源需要等。我們會參考議員今天提出的意見，

盡快落實計劃各項的具體安排。  

完 


